
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办理流程（试行）

为促进全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

规范有序发展，根据《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

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南通市体育

局 南通市教育局关于明确南通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相关问题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制定本审核办理流程。

一、名称预审

营利性培训机构至行政审批部门办理，非营利性培训机构至

民政部门办理。

二、提交申请

举办者完成培训机构名称预审核后，向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申请设立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新设立机构提供名称预先登记（核准）通知书，重新登记

的机构提供原有营业执照；

2.《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申请表》

（附件 1）及《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承诺

书》（附件 6）；

3.机构基本情况简介并加盖公章（新申请机构可暂不盖章）；

4.场地合法产权资料（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5.法人机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需提供法人身

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书（需双方签字）、法人信用承诺

书（附件 2）；

6.自然人申请设立机构应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



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书（需双方签字）、

个人信用承诺书（附件 3）；

7.培训教练员名册（附件 7）；

8.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教学人员信

用承诺书（附件 4）；

9.《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非高危类无需提供）；

10.提供办学场所房屋质量鉴定合格证明（由有资质的第三

方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消防验收的资料是由住建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11.培训收费专用账户、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含入账凭证）

设立证明材料及开办资金证明材料（注：此项证明材料暂不需要

提供，先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附件 5），培训机构待指定银

行确定后再进行办理，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

12.视频监控安装证明资料（注：此项证明材料暂不需要提

供，先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附件 5），培训机构待视频监控

标准及安装单位确定后再进行办理，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至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

13.机构章程及规章制度。

三、受理审核

1.提交申请：培训机构申请登记前，须先至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咨询设置标准，按照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具体要求参照附

件 9）。

2.部门受理：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统一受理和初审申请材



料。如申请材料需要补充或更正的，应在 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通

知补交材料。

3.材料审核：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对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4.实地核验：材料审核通过后，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进行

实地核验，除核验申请材料相关内容外，还应对培训器材、场所

内部设置、视频监控等进行核验，并提出核验意见。对于核验不

通过的，现场说明原因。

5.审核结果：在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根据材料审核意见和实地核验意见，作出同意或不同意设

立培训机构的审批结论。同意设立的，颁发《江苏省体育类校外

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不同意设立的，应当书面通知举办人并

说明理由。

四、登记注册

举办人持《江苏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向属地

行政审批部门、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或《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五、监督管理

培训机构须进驻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综合服务平台（https：

//xwpx.eduyun.cn），在注册登记后填报机构有关真实信息。

附件：1.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申

请表

2.法人代表信用承诺书



3.自然人信用承诺书

4.教学人员信用承诺书

5.诚信经营承诺书

6.《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承诺

书》

7.教练人员名册

8.如皋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送审资料目录

9.申请材料注意事项

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2022 年 6 月 28 日



附件 1

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登记申请表

培训机构名称
登记注册地址 培训点位地址
培训体育项目

招生对象
（可多选）

□儿童（代表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 □义务（代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高中（代表普通高中学生）

单位法人 机构负责人
法人联系电话 机构负责人联系电话
法人身份证号

机构基本情况

培训场所性质: □自有 □租赁
机构建筑面积：
培训场地使用面积：
培训项目： 培训规模：________ 人

是否已提交以下材料（打√）：
□单位基本情况简介（加盖公章）
□营业执照或申报名称预留告知书
□场地合法产权材料（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法人/自然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法人/自然人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书（签字）
□培训教练名册（加盖公章）
□培训教练资格证书
□培训教练劳动合同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不从事无需提供）
□按要求需提供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材料
□相关规章制度
本机构承诺：

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可靠，与机构培训实际情况相符。本单位在经营过程中资信状况
良好，无失信违法犯罪记录。主动接受各相关部门现场验收或日常检查。如申请材料与实际
培训项目、经营情况不符，引起的一切后果，愿承担全部责任，接受处罚。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结果

审核通过，符合设置标准
□审核不通过（说明原因： ）

（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法定代表人承诺书

姓 名：

身份证件号：

户籍所在地（常住地）：

担 任（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郑重承诺，本人符合《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

训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担任体育类培训机构法定代表

人的相关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

记录。

本人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

自然人信用承诺书

姓 名：

身份证件号：

户籍所在地（常住地）：

担 任（机构名称）： 行政负责人

郑重承诺，本人符合《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

训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担任体育类培训机构行政负责

人的相关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

记录，无违法违规开办记录，未兼任其他培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

本人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4

教学人员承诺书

姓 名：

身份证件号：

户籍所在地（常住地）：

担 任（机构名称）： 教学教研人员

郑重承诺，本人符合《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

训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担任体育类培训机构教学人员

的相关规定，诚实守信，无犯罪记录。

本人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5

诚信经营承诺书

本机构承诺：

1.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可靠，与机构培训实际情况相符。

本单位在经营过程中资信状况良好，无失信违法犯罪记录。主动

接受各相关部门及所在镇、社区现场验收和日常检查。

2.根据国家、省、南通及我市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工作统一要

求，及时与相关银行签订协议，设立专用账户，并将相关证明材

料补交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3.根据国家、省、南通及我市培训机构视频监控安装要求，

及时做好培训机构视频监控安装和平台接入工作，并将相关证明

材料补交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4.及时将培训机构基本信息、招生情况、办学规模、课程设

置、培训收费等情况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

南通市“双减”监管与服务平台上进行公示。

如因申请材料与实际培训项目、经营情况不符，不按时补交

相关证明材料，不及时在平台公示培训机构信息，不自觉接受管

理等情况，引起的一切后果，愿承担全部责任，接受处罚。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6



附件 7

教练人员名册

培训机构名称：

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举办者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序号 教练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取得资质情况

注：提交《教练人员名册》时，需将身份证复印件一并提供。



附件 8

如皋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送审资料目录

申请单位（或申请人）： 资料送交人：

资料提交日期： 资料接收人：

序号 申报资料组成目录 页码 资料初审情况
一 《名称预先登记通知书》复印件

二
《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

申请表》

1 机构基本情况简介

2 场地合法产权资料

3
法人身份证明或委托人身份证明、委托书（法人申

请）

4
自然人身份证明或委托人身份证明、委托书（自然

人申请）

5 培训教练员名册（附件 7）及相关身份证明资料

6 培训机构工作人员资质证明及劳动合同

7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非高危类无需提

供）

8
办学场所房屋质量鉴定合格证明、消防安全检查合

格证明

9
培训收费专用账户、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设立证明

材料（此项暂不需提供）

10 开办资金证明材料

11 视频监控安装证明资料（此项暂不需提供）

12 机构章程

13 规章制度

14
机构内外部照片（场所、教学设备、人员公示、收

费公示等照片）

三
《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承诺

书》

四 《法人代表信用承诺书》（法人申请）

五 《自然人信用承诺书》（自然人申请）

六 《教学人员信用承诺书》

七 《诚信经营承诺书》

八 其他资料



附件 9

申请材料注意事项

（一）表格内容须真实，按栏目要求填写；

（二）表格内签名处用黑墨笔填写，其他内容用电脑打印，《申

请表》内所需填写内容字体统一为三号仿宋 GB2312 字体；

（三）申请材料一式两份，按照《如皋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送审资料目录》（附件 8）顺序装订成册；

（四）申报表及后附材料请签字盖章后进行原件扫描，并在纸

质材料申报后将扫描文件以PDF形式发至rgwtyspx@163.com电子邮

箱。


